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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逐步代替传统劳动，成为劳动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无论劳动的形式如何变化，

其依旧是劳动的表现形式，依旧可以用马克思相关知识进行深度的剖析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

论在数字经济时代依旧适用，可以用其解释数字劳动的二重性以及数字劳动商品的二因素，将其与传统

劳动进行区别和联系，加深对数字劳动的理解，有助于看到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异化的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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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labor has gradually replaced traditional labor and become a 
major form of labor. No matter how the form of labor changes, it is still a form of labor, and it can 
still be analyzed and explained in depth with Marx’s relevant knowledge. The Marxist labor theory 
of value is still applicable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which can be used to explain the duality of 
digital labor and the two factors of digital labor commodities, distinguish and connect it with tra-
ditional labor,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digital labor, and help to see the new manifestations 
of the alienation of digital labor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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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使得数字劳动逐渐成为经济活动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

国内学者对数字劳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首先是对数字劳动概念及其表现形式的社会学探讨；

其次是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角度出发，深入剖析数字劳动的本质；最后是结合政治经济学原理进行综

合分析。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方向的研究中，首先是探讨数字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邹琨在其文章《数

字劳动的生产性问题及批判》中，从数据是否属于商品这一角度出发，深入论证了数字劳动具有生产性

劳动的特性。学者孟飞和程蓉则进一步指出，数字劳动是构成现代劳动体系的重要要素，因此他们同样

认为数字劳动属于生产性劳动。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数字劳动的认识，也为未来数字经济时代的

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其次，是对数字劳动异化的研究。数据生产要素的私有化被认为是数字劳

动异化的根本原因。2019 年，蓝江教授在《生存的数字之影：数字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一文中详细阐

释了数字劳动异化所带来的新现象。2021 年，王鸿宇和蓝江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从生活到

生产，再到权力治理》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背景下，人们的情感被资本所利用和

剥削，成为一种受资本全面操纵的劳动产品。最后，是对数字劳动的实际案例进行分析。例如，李霞飞

(2018)以微信公众号为例，深入分析了受众群体的形成过程；而陈龙(2020)则从外卖配送员的工作模式出

发，探讨了数字劳动零工经济者的工作模式。这些具体的案例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直观地理解在社会主

义制度框架下，数字经济的运行规律及其特点。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异化劳动理论，对数字劳动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科学研究。研究不仅紧密结

合了当前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实际状况，还充分考量了学术界在数字劳动异化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在

研究过程中，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系统剖析数字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数字劳动异化问

题，既重视其理论价值，也关注其实践意义，为解决数字劳动异化问题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2. 数字劳动 

2.1. 数字劳动的概念 

“劳动”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中表现为创造人类价值的活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马克

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

质交换的过程([1], pp. 207-208)。马克思在分析劳动的过程中，并未对劳动的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而是

通过分析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劳动过程对劳动加以辨析。数字劳动出现于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

21 世纪。学界对于数字劳动的概念存在着诸多争议，例如，“互联网平台产生数据的数字行为是否算劳

动？”“浏览平台产生的数据属于产品还是商品？”等诸多问题难以在学界得到统一的答复，所以运用

马克思对劳动分析的方法对于数字劳动进行分析至关重要。 
在马克思的观点中，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过程涵盖了三个核心组成部分，劳动者的劳动、劳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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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对象以及劳动所需的资料。劳动者的劳动需要借助劳动工具对劳动对象进行改造，劳动工具的不同

是区分数字劳动和传统劳动的重要标准。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者依靠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数字工具进行劳动。劳动工具的智能化是数字劳动的重要特点，也正是智能劳动工具的发展将数字

劳动与以往的劳动区别开来。数字劳动产生的劳动产品，是依托于数据存在的数字符号的虚拟化产品。

数字产品的产品特性与传统产品有着巨大的差距。传统的产品是资本家以营利为目，有计划的生产出来

的，一般不会进行无效产品的生产。而数字产品因其虚拟性的特征，其生产过程不会带来损耗和产品的

堆积。数字劳动者产生海量的数据，后台根据信息的有用性筛选出符合数字平台利益的数据产品，然后

售卖给需要这些产品的企业和用户。数字劳动的劳动对象是以数据存在的抽象存在物。数字劳动者在网

络终端上的一切数字痕迹都会成为资本家挖掘利用的一部分。而留下数字痕迹的过程只需要点击的动作

和脑力的结合，数字劳动者的劳动并未对通讯终端产生影响，劳动对象隐藏在数据这种虚拟化的数字符

号存在物中。 
对劳动过程进行分析可以对数字劳动做出概念辨析，数字劳动就是指数字劳动者依靠互联网技术、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工具，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化平台作为关键的劳动资源来制造产品或提供相关

服务的工作。通常我们把这种劳动叫做数字化的劳动。这项劳动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数据、数

码产品和数码服务，但其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2.2. 数字劳动的二重性 

劳动的双重性质构成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思想。“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

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

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

([2], p. 60)数字劳动作为具有区别于传统劳动新特质的劳动也具有其二重性。 
抽象劳动指的是劳动被去除后的具体表现，从根本上讲，它是人类智力或体力的消耗，是一种无差

别的人类劳动，是人类劳动力的消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劳动成为资本剥削工人和资本家实现剩

余价值的手段之一，数字劳动被视为一种独特的工作方式。数字劳动呈现出抽象劳动的属性，去除数字

劳动的具体表现形式，数字劳动的本质依旧是人的劳动力的消耗。数字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更多地运用人

的脑力劳动，用极少的体力劳动作用在数字平台上，更多地是人“头脑风暴”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数

字劳动者运用数字基础设施等劳动资料作用于数据信息等劳动对象所产生的虚拟形态的数字产品归根到

底是人的劳动力的作用，无论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还是数字劳动产品的新表现形式，劳动过程的主

体必须是劳动者，劳动产品必然是劳动者耗费劳动力所创造。因此数字劳动离不开抽象的“劳动一般”。 
具体劳动是指具体表现形式的劳动，例如，木匠的具体劳动形式是加工木头、裁缝的具体劳动形式

是缝衣服。数字劳动的具体劳动形式是劳动者基于信息预测、信息偏好、信息积累、信息服务、信息交

往等的需求，把握市场变化趋势和规律，深入分析研究消费者的信息偏好数据，对各类数据信息进行准

确划分、信息整合，具体分析各类数据，形成数字商品。数字劳动的具体劳动生产了多种多样的数字商

品，这些商品满足人们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不同需要，进而推动数字劳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不断造福

人类的生产生活。 

2.3. 数字劳动商品的二因素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分析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为切入点，进而构建起劳动价值论的分析框架。

数字劳动商品相对于传统劳动商品而言，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数据信息商品，表现为虚拟数据的交换。

数字劳动商品作为商品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样具有商品的二因素，即价值和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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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价值“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

凝结”([2], p. 51)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数字劳动商品的价值主要可以划分为三大部分。首先，是数字劳

动者带来的新的价值。对数据信息进行检索，搜集，挖掘，再根据各种信息需求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

数字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脑力劳动和部分体力劳动，对劳动力进行的消耗，消耗了的劳动

力凝结在新的数据产品中产生新的价值。其次，是重新分配旧有价值。数字产品生产过程中，数字劳动

者采用了新型数字劳动工具，包括计算机、手机、存储设备和数字基础设施等，这些工具具有极高的价

值。并不会在单次的劳动过程中实现完全转移，而是根据其使用年限逐次转移。因此这部分的旧的价值

转移到新产生的数字劳动产品中作为数字劳动商品价值的一部分。最后，数据信息自身的价值。数据信

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并不是公用的而是由数字资本家或数字平台私人占有。数字劳动者使用数据

信息时或是为数字信息所有者劳动，或是付费使用数据信息进行劳动生产，因此数据信息本身就具有一

定的价值。 
商品的使用价值表现为商品可以满足人的生存或者生活需要。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商品作为商

品具有使用价值，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例如，数字劳动商品可以通过展示鲜明的数据信息帮助生产者

判断哪种商品的质量和市场欢迎度更高，帮助生产者把握市场规律，调整生产方向，减少不必要的资金

投入。数字劳动商品因其基于数据分析的特点，其使用价值具有特殊的优点。第一，可定制性。数字劳

动商品可以根据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抓取有用信息，定制数据模型，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第二，互动性。

数字劳动商品的使用依托于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可以基于无线网络提供给用户参与的机会。第三，

可持续性。得益于数据的可复制性、可共享性和非消耗性等特性，数字劳动商品可以被重复使用，而不

是像传统的物质商品那样在短时间内被完全消耗掉，具有可持续性和持久性，能够长期满足用户的需求

并提供价值。 

3. 数字劳动与传统劳动 

3.1. 数字劳动和传统劳动的相同点 

数字劳动和传统劳动都是劳动的不同表现形式，都是由劳动者进行的创造人类价值的活动，因此数

字劳动和传统劳动有其共同之处。第一，二者中都存在着雇佣关系。数字劳动者和传统劳动在劳动过程

中都生产使用价值，传统劳动的过程中，资本家通过雇佣制度购买劳动者的劳动力，同样数字资本家也

是通过雇佣制度购买和使用数字劳动力。数字劳动因为其数字化的特征具有雇佣的新的表现形式，呈现

信息化和数字化的特点。第二，二者都适用于价值规律。数字劳动的生产最终是依赖于数字劳动者的劳

动，生产出来的价值依旧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因此，数字产品既具有价值也具有使用价值。再者数字

产品的产生是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出来，具有交换价值，其交换价值由数字产品的买卖双方决定，根据

市场规律调节，并不因其数据的特殊性而取决于劳动者或资本的某一方。因此，数字商品的价格受到价

值规律的调节，围绕着商品的价值上下波动。第三，二者最终都带来了资本的增值。数字经济时代，资

本家的目的始终是利用数字技术的提高，用数字技术代替劳动，利用数字技术的手段剥削劳动者的剩余

价值。数字经济时代资本家同样是利用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来获取剩余价值，剥削劳动

者的剩余劳动时间，实现资本的增值。 

3.2. 数字劳动和传统劳动的不同点 

数字劳动和传统劳动具有其身为劳动的某一种形式的相同点，也具有其劳动特点所带来的不同点。

第一，二者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不同。数字资本家与传统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不同之处在于运用不同

的形式获得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一方面，数字资本家改变原有的生产过程，减少对技能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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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需求，无形中促使劳动者之间进行竞争，从而达到劳动者自愿的延长工作时间的目的。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的进步，模糊了生活时间和工作时间的界限，延长了劳动时间，获取绝对剩余价值。再者，数

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更快，资本获取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是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

压缩劳动力价值。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更快，相比于传统经济时代更加节省成本的

支出，企业对个别生产率的追求，提高了全社会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缩短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

相对剩余价值。第二，二者的劳动方式不同。传统的劳动方式从生产到销售，各个部分的事物是实体的

事物，各个环节与物体都是可以清楚的看到其生产与损耗。劳动者大多进行体力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

资料具有可视化、实体化的特点。数字时代的劳动以数据为主要生产要素，劳动过程是隐形的，看不到

的，大多以脑力劳动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最后形成数据商品。第三，二者的生产要素不同。在

农业经济时代，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推动经济发展的生

产要素变成资本和技术，信息技术革命以后，数据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的生产要素，成为行业、企

业和各个国家之间竞争的核心资产。数据的地位相当于当代的石油。相较于农业经济时代的土地和劳动，

以及工业经济时代的资本和技术，数据作为新的关键的生产要素，不用像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一样

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要素不再是有限的，只要人类的活动不停止，数据的生产就

是无限的，这从根本上打破了稀缺性生产要素的制约，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4. 数字劳动异化的时代体现 

第一，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劳动的产品，作

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3], p. 156)劳动者通过劳动生产

出来的劳动产品并不属于劳动者本人，而是属于资本家所有，劳动者需要通过购买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

被自己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

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3], p. 157)。数字劳动者大多通过自己的脑力劳

动在数字平台上生产数字产品，数字劳动者所生产的数字产品被资本家收集处理，通过数据的运算处理，

数字产品依托数字交易平台成为数字商品。这些数据产品一旦变为商品就必须通过购买获得。 
即使数字劳动者在数字平台上生产这些商品，可当他们使用数字平台或者购买数字商品时，同样需

要注册账户，“与平台‘自愿签订’隐私条款，实现数据产品所有权从数字劳动者到数字资本家的‘自

愿’让渡”([4], pp. 43-52)。这样无数使用者的数据信息无偿的被资本家占用作为资本增值环节的下一生

产过程的起点。数字劳动者只是通过自己的脑力劳动，为资本家生产获利的商品，只是资本家价值增值

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对立。数字劳动

者的价值随着数据的增值而降低，数字劳动者的精神世界随着浏览内容的增多变得匮乏，数字劳动者的

行为和规范受到数据的支配和构建。 
第二，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互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互异化是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再感到

劳动的快乐与幸福而是感受到痛苦和约束。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地指出，“如果工

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产品

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活动的外

化。”([3], p. 159)工人之所以会劳动，是因为有肉体上的强制或其他方面强制，只要这种强制停止，工

人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3], p. 159)，数字信息技术的运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数字

劳动者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数字劳动，特别是随着手机、电脑的普及，数字劳动者随手打开浏览的一个

网页就在为资本家提供相应的数据支撑。数字劳动在无形之中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渗透到劳动者生活当中。 
信息化的监管技术加深了劳动者同劳动过程的异化程度。劳动者的劳动可以通过数据追踪等手段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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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远程监管。劳动者逐渐丧失对劳动过程的主动权，甚至在无意识之中受到资本家的诱导进行无意识的

劳动，劳动越来越不再是劳动者的主观需要，更成为劳动者被操控的过程和不得不进行的活动。时空上

的模糊性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增加，侵占了劳动者“自由发展”的时间。劳动者“自由发展”的时间被

异化为资本家资本积累的时间。在数字劳动者中，追求个人自由的时间逐渐被资本积累的时间所替代，

劳动者成为资本利用的数据，逐渐失去其本来的角色，劳动者在无劳动意识的状态下产生了劳动的价值，

却又被自身产生的劳动价值所支配了。 
第三，人与人的类本质相互异化。前两个异化导致了人与人的类本质的相异化。马克思在《1844 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

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一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

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3], p. 162)劳动不再是目的而成为一种

谋生的手段。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相分离。劳动不再是生活的对象，与劳动者的类本质相异化。 
数字经济时代人与人的类本质相互异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与机器的主客体关系颠倒。

在劳动过程中不再使人支配机器而是机器支配人。例如，在一些高度自动化的工厂中，机器可以完成大

部分生产过程，而人只需要监督和管理机器的运行。这种情况下，机器决定产品的生产速度、工艺、质

量等方面，人类的角色被降低到仅仅监督和调整机器的运行。在这种生产过程中，机器所进行的工作是

高水平的，而人在这里只是从事简单的生产工作，正像马克思所说：“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

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5], p. 38)数字劳动者主体地位被消解化，

人不再是劳动的主体，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另一方面，劳动者失去劳动的自主权。在信息化的社会，

人的劳动自主权受到各种数字 APP 的支配，APP 会根据数据分析和调度分配给劳动者工作，并根据劳动

者劳动情况的好坏加以评分，平台以此进行奖励或者惩罚。例如，滴滴打车 APP，司机需要接受 APP 所

推送的订单，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决定是否接受订单。拒绝或取消订单会带来负面评价进而影响工作评价，

降低收入等消极影响。因此司机在出现订单时会选择接受，滴滴 APP 的订单推送系统影响了司机的工作

自主权，“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3], p. 159) 
第四，人与人相互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3], p. 163)当前三个

异化发生后人与人之间也会相异化。数字经济时代，人与人的相互异化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立化

和虚拟化。其一，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关系更加明显。一方面表现在数字等级的划分。数据为主要生产要

素的时代，流量逐渐成为定义一个人地位高低的关键，同时也是获得经济效益的关键。例如，自媒体行

业中，粉丝数量和账户流量决定了账户使用者在互联网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这种流量和等级还可以

转换成经济效益。事实上，用户和用户之间在互联网上应处于平等地位，这种等级的划分拉大了人们之

间的差距，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性，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另一方面表现为资本家与劳动者

雇佣关系的对立化。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一直存在，但数字经济的发展扩大了资本家与劳动

者之间的对立性。数字信息技术的利用打破了数字劳动的时空界限，增加了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数字

经济时代劳动的不稳定性使得劳动者之间的联系性降低，疲于奔波的劳动者难以聚集起来返航资本家为

自己争取相应的利益。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加深，对立性扩大，致使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程度加深。

其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依靠社交媒体进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虚拟化。社交媒体的推进打破了人们交

往的时空距离，可以将距离遥远的两个人通过视频或者电话的方式联系起来，看似推进了人们之间的距

离，实际上疏远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将人们的关系转换为一串串数据符号。微博、朋友圈、公众号中的

浏览量等成为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标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虚拟化为数字空间中的数据信息，这是人

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相互异化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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